
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

韓賢志女會吏獎學金之設立暨獎學金發給辦法 

9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（94.11.16）通過後實施 

一、 前心理系兼任韓幼賢教授﹝原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，民國 57 年 9 月至

73 年 1 月在本系講授變態心理學﹞為紀念其先母中華基督教聖公會韓賢志

女會吏﹝1892 至 1944 年任職於中華民國湖北省漢口市聖羅以女中暨附

小﹞，特設立「韓賢志女會吏獎學金」（以下簡稱本獎學金）。 

二、 本獎學金基金由韓幼賢老師捐贈，金額為新台幣壹百萬元。每年以基金孳

息作為獎勵本系學生之用。 

三、獎學金每學年發給一次（上學期發放），其名額、獎學金金額及得獎條件

如下： 

   1.名    額：大學部二名。 

   2.獎金金額：每名 6000 元。(隨以後利息調整增減金額) 

   3.得獎條件：以前一學年平均成績為主，並輔以操行成績、歷年系上必修課

程成績及歷年之班排名和系排名。若前一學年平均成績差異不超過 5

分，則以基督教教友或望教友優先考慮。 

四、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由學生填寫申請表（格式另附），併檢附教務處發

給之成績單，向助教辦公室申請。 

五、系上獎學金僅能擇一申請。 

六、得獎學生之人選由當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初審後，再提經系務會議通過後

決議之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 敬啟 


